附件6

海珠区工业企业奖励资金使用责任书

根据《关于实施2009年度海珠区科技、工业企业奖励的通报》（海府〔2009〕 号的精神，本企业                 

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获奖励   万元。本企业保证做好以下事项：

一、严格按照《海珠区科技、工业企业奖励办法》的规定，保证奖励资金全部用于技术改造、技术创新投入，实施名牌战略和提高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等工作。

二、严格按照财务规章制度做好奖励资金的财务处理工作，保证奖励资金专款专用。

三、主动配合和接受区财政局、区经贸局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监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  月   日

责任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：

企业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账  号：

监管单位：区财政局（盖章）    区经贸局（盖章）

